
建管[2016]420 号 

各流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为维护水利建设市场秩序，规范水利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

行为的认定查处工作，我部制定了《水利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

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水利部 

  2016 年 12月 2日 

水利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  

认定查处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水利建设市场秩序，规范水利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

质等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工作，根据《招标投标法》《合同法》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水利工

程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第三条 水利部负责全国水利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行为认

定查处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管辖权的水利工程施工转

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行为的认定查处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转包，是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

务，将其承包的工程全部转给他人施工的行为。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转包： 

  （一）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二）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转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

的； 

  （三）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以内部承包合同等形式交由分公司施工，但分公司

成立未履行合法手续的； 

  （四）采取联营合作等形式的承包人，其中一方将应由其实施的全部工程交由联营合

作方施工的； 



  （五）全部工程由劳务作业分包单位实施，劳务作业分包单位计取报酬是除上缴给承

包人管理费之外全部工程价款的； 

  （六）承包人未设立现场管理机构的； 

  （七）承包人未派驻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

管理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或者派驻的上述人员中全部不是本单位人员的； 

  （八）承包人不履行管理义务，只向实际施工单位收取管理费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转包行为。 

  本办法所称本单位人员，是指在本单位工作，并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由本单位支

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的人员。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是指施工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施工

合同关于分包的约定，把部分工程或劳务作业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违法分包： 

  （一）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个人施工的； 

  （二）施工合同中没有约定，又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承包人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

分包给其他单位施工的； 

  （三）承包人将主要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工程分包的； 

  （四）工程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中非劳务作业部分再分包的； 

  （五）劳务作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劳务作业再分包的； 

  （六）劳务作业分包单位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机

械设备费用的； 

  （七）承包人未与分包人签订分包合同，或分包合同未遵循承包合同的各项原则，不

满足承包合同中相应要求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分包行为。 

  本办法所称主要建筑物是指失事以后将造成下游灾害或严重影响工程功能和效益的建

筑物，如堤防、穿堤建筑物、大坝等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输水建筑物、电站厂房、

泵站等；主要建筑物的主体结构，由项目法人要求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或招标文件中明

确。 



  本办法所称主要建筑材料是指混凝土工程中的钢筋、水泥、砂石料，土石方工程中的

石料，金属结构工程中的钢材，防渗工程中的土工织物等对工程质量影响较大、占工程造

价比重较高的材料。 

  本办法所称大中型机械设备是指工程施工中的大中型起重设备，混凝土工程施工中的

大中型拌和、输送设备，土石方工程施工中的大中型挖掘设备、运输车辆、碾压机械等。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出借借用资质，是指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

或者单位、个人以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 

  前款所称承揽工程，包括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

动。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出借借用资质： 

  （一）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 

  （二）投标人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人不是投标人本单位人员的； 

  （三）实际施工单位使用承包人资质中标后，以承包人分公司、项目部等名义组织实

施，但两者无实质产权、人事、财务关系的； 

  （四）工程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承包人的，但项目法人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

除外； 

  （五）劳务作业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承包人或工程分包单位的； 

  （六）承包人派驻施工现场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

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部分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的； 

  （七）承包人与项目法人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工程款支付凭证上载明的单

位与施工合同中载明的承包单位不一致的； 

  （八）合同约定由承包人负责采购、租赁的主要建筑材料、工程设备等，由其他单位

或个人采购、租赁，或者承包人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

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出借借用资质行为。 

  第十条 项目法人及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

行为的，应立即制止、责令改正、督促履行合同并及时向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承包人发现分包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行为，应立即制止、责

令改正、督促履行合同并及时向项目法人和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行为的，均可向相关水行

政主管部门进行举报并提供有效证据或线索。 

  第十一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对在实施水利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等

工作中发现的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进行调查，按照本办

法进行认定，并依据《招标投标法》《合同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接到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行为举报的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受理、调查、认定和处理，除无法告知举报人的情况外，应当

将查处结果告知举报人。 

  第十二条 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

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于 20个工作日内报水利部；市、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对转包、违法分包、出借借用资质等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应于 20个工作日内报上

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同时抄送水利部。 

  水利部将处罚记录记入单位或个人信用档案，列入失信黑名单，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平台向社会公示。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水利部之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

的，以本办法为准。 

 


